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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授出購股權授出購股權授出購股權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7.06A條發出。 
 
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零年
二月十一日，本公司根據其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若干個
別人士（「承授人」）授出125,00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惟須待承授人採納
後，方可作實。購股權將賦予承授人權利以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125,000,000股每股
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股份」）。有關是次授出購股權之細節載於下文： 
 
授出日期    ：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 
 
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  ： 0.740港元 
 
授出購股權數目   ： 125,000,000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 0.740港元 
 
購股權之有效期   ： 購股權之購股權期限由授出日期起計五年，並將於購              
                           股權期限屆滿時失效。 
 

 

購股權的承授人並無本公司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其任何聯繫人 

(按上市規則的定義) 。 

 

 

 承董事會命 

    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國興林國興林國興林國興    

 

香港，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林國興先生（主席）、朱祺先生及李彩蓮女士；一位非執行董事陳昱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John Handley先生、潘耀祥先生及麥潤珠女士。 


